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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社區事務委員會  

2024 年第五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024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四）  

 

時  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 40 分  

 

地  點：  元朗橋樂坊 2 號元朗政府合署 13 樓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出 席 者      

主  席  ︰  趙秀嫻議員，MH   

副 主 席  ︰  鄧善恒議員    

委   員 ︰  王曉山議員    

  何曉雯議員    

  李啟立議員    

  李靜儀議員    

  林宗賢議員    

  林添福議員    

  姚國威議員，MH   

  施駿興議員    

  徐君紹議員    

  馬淑燕議員    

  陳燕君議員    

  程振明議員    

  黃元弟議員，MH   

  黃紹聰議員    

  鄧志強議員，MH   

  賴玥均議員    

  譚德開議員    

增選委員 ：  胡健強先生    

  郭凱傑先生    

  楊肇輝先生    

     

秘  書  ：  余卓賢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 6 

候任秘書  ：  黃芷宜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候任行政主任（區議會） 6 

 

列 席 者   劉詩雅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1）  

  羅凱霖女士  香港警務處元朗警區警民關係主任  

  余小梨女士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元朗） 1 

    

會議記錄於 19.12.2024 獲得通過，無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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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程第二項   

  吳楊城醫生  醫院管理局新界西醫院聯網服務總監（基層

社區醫療）  

  朱慕霞女士  醫院管理局新界西醫院聯網院務經理（公共

事務及籌募）  

    

  議程第三項   

  陳達明先生  衞生署首席控煙酒督察  

  劉鍵衡先生  衞生署總督察（控煙酒辦公室）  

    

缺 席 者     

  郭永昌議員  （因病請假）  

 

*     *     *     *     *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及部門代表出席元朗區議會社區事務委

員會（社委會） 2024 年第五次會議。  

 

 

2.  主席歡迎香港警務處元朗警區警民關係主任羅凱霖女士，接

替冼珈瑤女士的工作並首次出席會議。她亦感謝冼珈瑤女士過去協助

社委會的工作。  

 

 

3.  主席表示，秘書處在會議前收到郭永昌議員因病缺席會議的

申請。根據《元朗區議會常規》第 64(1)條，議員若因身體不適、出席

由國家／政府委任的諮詢組織／機構的會議或其他會議認為合理的理

由，可向委員會申請缺席會議，而委員會須於有關會議開始時決定是否

同意缺席申請。主席請問委員是否同意郭永昌議員的缺席申請。  

 

 

4.  由於委員沒有異議，主席宣布社委會同意郭永昌議員的缺席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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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通過社區事務委員會 2024 年 8 月 29 日舉行的 2024 年第四

次會議記錄  

5.  委員通過社委會 2024 年 8 月 29 日舉行的 2024 年第四次會

議記錄。  

 

 

續議事項：  

第二項：  李靜儀議員建議討論「建議增加錦田診所人手  延長診所服

務時間」  

 （社委會文件第 14／ 2024 號）                                       

6.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14 號文件，以及醫院管理局（醫管局）

的書面回覆，並歡迎以下醫管局代表出席會議：  

 

新界西醫院聯網服務總監（基層社區醫療）  吳楊城醫生  

新界西醫院聯網院務經理（公共事務及籌募）  朱慕霞女士  

 

 

7.  委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由於鄉郊地區目前只有錦田診所一間公立診所營運，而診所

派發的籌額有限而且應診時間較短，因此不少鄉郊居民需前

往元朗市中心求診；  

 

(2)  隨着多個公營房屋項目相繼在鄉郊地區落成，委員查詢在錦

田南第一號用地聯用大樓（聯用大樓）擬建的社區健康中心

落成前，局方會否實施其他紓緩措施，如延長錦田診所的應

診時間、增加社區藥房及健康站，以及增加籌額等，以回應

市民的醫療需求；及  

 

(3)  查詢醫管局應對醫療人手緊張的方案。  

 

 

8.  醫管局吳楊城醫生的綜合回應如下：  

 

(1)  注意到新界西聯網內，特別是錦田過渡性房屋落成後，人口

有所增長。局方會積極爭取提升基層醫療服務，包括早前已

翻新錦田診所以優化診症流程，亦已在區內增加不少診症名

額。局方會一直留意錦田診所服務數據和需求，及審視加強

服務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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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意社區藥房有助應付市民的醫療需求，並會適時將意見轉

達相關部門；  

 

(3)  設立健康站需時研究，同時需考慮人手問題。現時區內基層

醫療人手仍有空缺，局方會積極配合聯用大樓興建進度及周

圍配套，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逐步有序地擴展服務；及  

 

(4)  醫管局積極挽留人才，同時在海外及大灣區等地招攬人才，

現時人手流失情況正逐漸改善。  

 

 

9.  主席總結，期望局方未來增聘人手，以應對區內居民對醫療

服務的需求，並提升區內醫療服務質素。  

 

 

委員提問：  

第三項：  施駿興議員建議討論「建議：關注區內『太空油』電子煙類

型毒品」  

 （社委會文件第 15／ 2024 號）  

10.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15 號文件，以及衞生署及警務處的書面

回覆，並歡迎以下衞生署代表出席會議：  

 

首席控煙酒督察  陳達明先生  

總督察（控煙酒辦公室）  劉鍵衡先生  

 

 

11.  委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接獲禁毒機構反映吸食者日漸年輕化，關注「太空油」對青

少年造成的禍害，特別是「太空油」所產生的二手煙帶來的

影響；  

 

(2)  關注「太空油」充斥巿面的情況，並反映曾接獲公共屋邨居

民投訴「太空油」宣傳物品流入屋邨，查詢當局如何有效執

法及打擊宣傳和售賣渠道；  

 

(3)  關注立法規管「太空油」的時間，並查詢相關部門打擊「太

空油」工作的分工；  

 

(4)  由於青年人容易透過互聯網接觸到「太空油」的資訊，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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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在朋輩影響下嘗試吸食電子煙，委員建議當局加強向青

年人宣傳「太空油」的成分及吸食「太空油」對身體造成的

傷害，並以不同方式，如於社區進行展覽及播放宣傳短片等

向學生宣傳「太空油」的禍害和相關罰則，以起阻嚇作用；

及  

 

(5)  因應青年人容易透過互聯網接觸到「太空油」的資訊，委員

查詢當局是否可透過先進科技過濾經互聯網發放的「太空油」

廣告。  

 

 

12.  衞生署陳達明先生的綜合回應如下：  

 

(1)  在執法方面，本港於 2022 年 4 月 30 日起禁止任何人進口、

推廣、製造、售賣或為了商業目的而管有另類吸煙產品。截

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控煙酒辦公室（控煙酒辦）已就另類

吸煙產品發出逾 1 040 張傳票，當中逾 610 張已被定罪，最

高被判處監禁 2 個月。控煙酒辦與警方於今年 5 月在元朗嘉

城廣場拘捕一名涉嫌售賣含依托咪酯成分「太空油」的女子。

另外，有關非法售賣及進口私煙案件則由海關負責；  

 

(2)  現時依托咪酯屬《藥劑業及毒藥規例》管制下的第 1 部毒藥，

而非《危險藥物條例》中所列明的危險藥物。由於《藥劑業

及毒藥條例》並非屬控煙酒辦的職責範圍内，故現時控煙酒

辦主要與警方進行聯合行動。一般情況下，另類吸煙產品屬

控煙酒辦職責範圍，但若經化驗後發現產品含有其他成分，

控煙酒辦會將個案轉介予有關部門跟進；  

 

(3)  控煙酒辦於今年 9 至 10 月，聯同海關在九龍東區進行聯合

行動，成功截獲 3 人派發吸煙產品傳單，控煙酒辦會繼續跟

進案件。由 2022 年起，控煙酒辦透過與房屋署、警方及管

理公司合作，於全港實行協作機制，當發現有人在公共屋邨

範圍內派發吸煙產品傳單時，物管人員會即時與警方聯絡，

然後將案件轉交控煙酒辦作進一步調查。控煙酒辦會與各方

加強合作，並加大宣傳力度，以提高成功打擊機會；及  

 

(4)  留意到網上電子煙廣告犯濫，控煙酒辦已設專責小隊進行網

上巡邏。在 2024 年首 9 個月已移除逾 1 340 個廣告，然而打

擊海外網站廣告有一定難度。控煙酒辦現時亦與警方進行聯

合行動，並會繼續與多個部門合作，以期改善電子煙廣告犯

濫情況及相關的罪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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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警務處羅凱霖女士表示，「太空油」沒有標準成分，在檢獲相

關懷疑毒品時，需送往政府化驗所進行檢驗，分辨「太空油」成分，故

前線同事執法有困難。「太空油」通常內含依托咪酯，屬於《藥劑業及

毒藥規例》（第 138A 章）下的第一類毒藥，如非法售賣或管有依托咪

酯，一經定罪，可被判罰款 10,000 港元及判處 2 年監禁。相關立法事

宜由保安局負責，而多個部門均會負責執法。針對近日有關「太空油」

案件的上升趨勢，警方在今年 10 月已進行打擊行動，亦有向家長及學

校收集情報，並密切關注最新情況。元朗警區在今年 11 月亦會展開行

動，繼續打擊同類型罪案。另外，警方大力在社區內宣傳禁毒資訊，如

安排學生參觀警方的禁毒宣傳車等。  

 

 

14.  主席總結，期望當局儘快完成相關立法工作，以加強執法工

作。委員關注向青年宣傳禁毒意識的工作，並期望相關部門能加強宣傳

教育。  

 

 

第四項：  賴玥均議員、林宗賢議員、李啟立議員、王曉山議員、譚德

開議員、徐君紹議員、姚國威議員、馬淑燕議員及陳燕君議

員建議討論「建議加強『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放日的舉

辦地點及參加辦法」  

 （社委會文件第 16／ 2024 號）  

15.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16 號文件，以及警務處的書面回覆。  

 

 

16.  有委員表示，接獲市民反映有意參與早前紀律部隊舉辦的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惟因名額有限而未能參與，故建議日後

可增加活動舉辦地點，如善用區內八鄉少年警訊中心，及增加報名渠道，

讓學校和社區團體能以團體方式報名。  

 

 

17.  警務處羅凱霖女士回應，八鄉少年警訊中心並非隸屬元朗警

區，而是由總部公共關係科負責。警方樂見委員支持活動，並歡迎市民

以團體方式參與少年警訊及耆樂警訊。她亦指現時已在不少活動中加

入國安教育元素，歡迎委員與警方在區內合辦有關國安教育的活動。  

 

18.  主席總結，歡迎委員與警方合辦活動，宣傳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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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第六項：  

其他事項  

下次會議日期  

19.  主席表示，下一次社委會會議將於 2024 年 12 月 19 日下午

2 時 30 分在元朗區議會會議廳舉行。  

 

 

20.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 3 時 40 分結束。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2024 年 12 月  


